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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永川区永荣镇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永荣镇 2022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控

方案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，各企事业单位，镇属各部门：

《永荣镇 2022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控方案》已经永荣镇党政

联席会 2022 年第 25 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

重庆市永川区永荣镇人民政府

2022 年 10 月 2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重庆市永川区永荣镇人民政府文件

永荣府发〔2022〕19 号



- 2 -

永荣镇 2022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控方案

为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，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，根据区打

赢蓝天保卫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文件、会议精神，特制定

永荣镇 2022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控方案。

一、目标

（一）空气质量全年优良天数达到 319 天以上。

（二）确保辖区内无重污染天发生。

二、工作时间

2022 年 10月至 2023 年 1 月

三、任务及责任分解

（一）严控露天焚烧

全镇范围内严控露天焚烧，各村（社区）以村（居）民小组

为网格对露天焚烧进行全面管制，明确专人管控，做到“严防死

守”“每日必争”“优先防控”，坚决预防和制止露天焚烧行为。

责任单位：农业服务中心、各村（社区）。

（二）严控餐饮油烟

永兴社区为重点控制区，重点控制区内的学校食堂、机关食

堂、大型餐饮单位未安装油烟净化器的餐饮经营单位限期完成安

装，已安装的必须定期清洗和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；重点控制

区外的学校食堂、机关食堂、大型餐饮单位要逐步完成安装，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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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装的必须定期清洗和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。严格管控重点区

域内的露天餐饮、烧烤摊点，推广无炭烧烤。科学合理设置腊制

品集中熏制点。

责任单位：永荣市场监督管理所、永兴社区、韦家沟社区。

（三）严控建筑工地扬尘、强化渣土车管理

规建办对建筑工地等建立巡查台账，严格落实《重庆市房屋

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意见》（渝建质

安〔2020〕40 号）中各类施工工地扬尘污染控制的全密闭施工、

场地坪硬化、车辆冲洗、预拌混凝土使用、烟尘排放控制、易扬

尘物质处置、高空垃圾处理、渣土运输、施工湿法作业等 10 项强

制性规定。

对渣土车进行专项管理，减少渣土车对大气环境的污染。开

展渣土车联合执法，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。

责任单位：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公室、各村（社区）。

（四）严控工业企业扬尘、工业废气排放

对烧结砖瓦企业永川区永荣镇民峰砖厂实施按需减排错峰生

产，按区政府要求启动自动加药器及在线监测设备、监控视频的

安装。督促重庆安瑞建材有限公司落实厂区和碎石加工降尘措施。

坚持日常巡查制度，对发现的涉气问题立行立改。积极开展“中小

微”涉气企业整治工作。

责任单位：经发办、云谷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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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强化交通运输扬尘管理

对永兴社区、韦家沟社区进行重点管控，对永福煤矿、韦家

沟煤矿的矸石运输车辆进行严格管控，防止带泥运输、超载洒落

等。

责任单位：永荣派出所、建设环保服务中心、永兴社区、韦

家沟社区

（六）强化市政冲洗保洁工作

增加主次干道冲洗频次，及时清理道路两侧积尘，确保道路

干净、湿润，无扬尘。

责任单位：规建办、永兴社区、韦家沟社区、白云寺村。

四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加强宣传

充分利用标语、横幅、会议、广播等宣传工具和手段进行广

泛宣传，力争家喻户晓、人人皆知，人人参与大气污染防治。

（二）制定方案

镇建设环保服务中心负责制定方案，并督促各村（社区）、

有关部门、单位具体落实。

（三）划分网格，落实专人

各村（社区）以村（居）民小组为单位划分网格，明确专人，

对露天焚烧等大气污染行为进行全面管控，发现问题，立即制止

并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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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加强重点区域、重点单位巡查管控

镇建设环保服务中心对全镇辖区内的重点区域、重点单位进

行巡查，各村（社区）、相关单位对各自管辖的重点区域、重点

部位进行严格管控，防止污染事件发生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严格落实属事、属行业、属地管理责

任

各有关部门、单位要履行属事责任，村（社区）要履行属地

责任，落实专人负责，定点、定人、定责，严格执行各项防控措

施，严控各类大气污染事件。针对各类涉气污染源、严管区域、

频发大气污染事件，要建立巡查台账，保持严管态势，全覆盖巡

查。

（二）严格考核追责

对攻坚行动开展、落实情况开展督察通报，对工作中存在敷

衍或因履职不到位导致问题突出、行动不力引起空气质量目标任

务未完成的村（社区）、单位发送预警函。适时开展现场督办、

专项督察、约谈。2022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控工作完成情况纳入

生态环保指标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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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永川区永荣镇党政办公室 2022年 10月 27日印发


